附件3
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进修培训审批表

	姓 名
	
	年龄
	
	性别
	
	所在单位
	

	最高学历

（学位）
	
	毕业时间毕业专业
	
	专业技术职   务
	

	任教专业
	
	高校教龄
	

	进修类别
	□访问学者    □单科进修

□课程进修    □其它培训
	进修时间
	年    月    日

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

进修时间共        

	经费资助来    源
	□教育部 □教育厅 □学校 □所在部门 □自费

	经费预算

（详细）
	

	进修单位
	

	进修目的
	

	进修内容
	

	进修方式
	

	二级学院意    见
	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 务 处

审查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 注
	


说明：  1、培训前，先填写此审批表；培训后，附此审批表签字报销。
2、新上专业、新开课程急需师资或专业带头人、教学名师、骨干教师优先安排。
3、教育部、教育厅等高校教师进修项目专项经费须按规定审批。
4、经学院批准的进修人员成行前应到教务处签订培养协议，办理相关手续。
                  5、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进修任务返校后，应向教务处提交相关进修证明材料、进修成果及进修总结。
